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

保羅行蹤【三】－馬爾他、義大利十二天

編目：0729IM12CI 
第一天　7/29（四）台北－羅馬
本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義大利首府──羅馬。班機於晚上抵達羅馬。隨即接往旅館休息。
                   Ｘ早Ｘ午Ｘ晚

第二天  7/30（五）羅馬－亞比古道（Via Appia Antico）
全日參觀鬥獸場、凱旋門、萬神殿、古羅馬廣場。午後驅車前往亞比古道公園，我們將漫步於羅馬時期以木板及玄武岩石所鋪設最接近羅馬城的亞比古道（Via Appia Antico）。最後前往亞比古道羅馬城起點的聖西巴斯汀諾城門，此城門係奧里安大帝所興建古羅馬城牆中保存最完整的羅馬古城門。    Ｖ早Ｖ午Ｖ晚 

第三天　7/31（六）羅馬
早餐後首先前往梵諦岡，參觀西斯汀禮拜堂內由米開朗基羅所繪作的壁畫「創世紀」與「最後的審判」以及拉斐爾陳列畫室。隨後參觀費時150年始建蓋完成世界最大的教堂──聖彼得大教堂。根據教會傳統的說法，聖彼得大教堂就是建蓋於彼得的墳墓之上。當初教皇利歐十世就是為了建造聖彼得大教堂所需的經費而擴大發行贖罪劵，並因在薩克森地區負責推銷贖罪劵的主教濫權解說贖罪劵的功效，引起以替親人贖罪為藉口而搜括金錢的非議。馬丁路德就此議題於1517年在其所任教的威丁堡大學的城堡教堂大門口張貼了著名的【95條論綱】，從而展開宗教改革的序幕。下午前往城外先行參觀早期基督徒為逃避迫害所躲藏或聚會的地下墓窟：聖卡利斯托墓窟。再至羅馬最大但與基督教並無關聯的地下墓窟：多米提拉墓窟。
  Ｖ早Ｖ午Ｖ晚
第四天　8/01（日）羅馬－瓦雷塔（米利大）
中午時分搭機前往馬爾他首府──瓦雷塔（Valletta）。馬爾他聖經名為米利大（徒廿八1），矗立著諸多巨石神廟，年代久遠且已超過五千年以上的歷史。抵達後隨即前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同時也是世界最古老之一且保存最完善的塔西安巨石神殿。                             Ｖ早Ｘ午Ｖ晚
第五天　8/02（一）瓦雷塔－波札洛－敘拉古（Syracuse）
早上北上前往保羅灣－保羅在米利大登陸上岸的可能地點（徒廿八41）。再前往瓦雷塔參觀聖約翰大教堂。下午搭乘渡輪穿梭地中海前往義大利南方的最大島嶼──西西里島。在波札洛上岸後隨即北上前往保羅在西西里島登陸的敘拉古（徒廿八12）。                                         Ｖ早Ｖ午Ｖ晚
第六天　8/03（二）敘拉古（Syracuse）－迦大尼亞－拿波里
敘拉古早期名為翩塔波利斯（Pentapolis），原意是五個城市，建城已有2700年的歷史，先後歷經哥林多人、希臘及羅馬等殖民統治。柏拉圖亦曾在此地的希臘圓形劇場講學；阿基米德亦葬於此地。我們將先後參觀保羅當初上岸的地方（徒廿八12）、古希臘圓形劇場、考古公園等地。接著沿愛奧尼亞海北上至迦大尼亞（Catania）。若時間許可我們將可自由漫步於洋溢著巴洛克建築風格的街道，更值得一提的是位於此鎮的北方，聳立著目前世界少數僅存的活火山之一的艾特納山（Mt.Aetna）。艾特納山海拔3,323公尺，山頂終年積雪，我們有理由相信當初保羅必然也看到此座大火山。晚餐後搭乘遊輪前往義大利南部港口大城──拿波里。遊輪將順著早年保羅自敘拉古續航至基利翁（Reggio di Calabria）的路線（徒廿八13）航行於愛奧尼亞海並穿越美西拿海峽（Strait of Messina）。夜宿遊輪。                              Ｖ早Ｖ午Ｖ晚
第七天  8/04（三）拿波里－龐貝古城－卡不里島－蘇倫多
遊輪於早上抵達拿波里。上岸後隨即驅車前往第一世紀因火山爆發而被火山灰掩埋近二千年的龐貝古城遺址。由於瞬間掩埋導致古城保存相當完整，棋盤式整齊劃一的街道、四處聳立的神廟、各類商店以及華麗的豪宅，在在向後代的人述說著羅馬帝國時期的繁華與強盛。接著搭船前往被譽為最詩情話意的渡假島嶼之一的卡不里島，抵達卡不里島後再轉乘小船遊覽水色晶瑩湛藍的藍洞。夜宿義大利民謠的故鄉蘇倫多。
                                                                             Ｖ早Ｖ午Ｖ晚

第八天  8/05（四）蘇倫多－部丟利（Puteoli）－卡普（Santa Maria Capua Vetere）－馬德躬（Mondragone）－米特諾（Minturno）－佛米亞（Formia）－方迪（Fondi）－帖拉西納（Terracina）－亞比烏（Forum of Appius - Borgo Faiti）－三館（Three Taverns - Cisterna Di Latina）－羅馬
早餐後前往保羅邁向羅馬首次踏上義大利本土的部丟利（徒廿八13）。部丟利位處坎佩尼亞海岸，在希臘羅馬時期已是非常重要的商業貿易港城市，向以溫泉聞名，羅馬諸多皇帝皆曾來此渡假，義大利第三大的古羅馬競技場亦在此地。參觀畢轉進內陸前往卡普，在此我們將嘗試建構保羅前往羅馬的可能路線。根據史料我們得知，Appius Claudius Caecus約於主前312年建設一條始自羅馬終至卡普長達211公里的亞比古道，沿途經過如下的城市與鄉鎮：馬德躬、米特諾、佛米亞、方迪、帖拉西納、亞比烏（徒廿八15）、三館（徒廿八15）。我們將順序北上一一踏足並參觀位於卡普的義大利第二大古羅馬競技場以及葬在佛米亞的西塞羅古墓遺址，最後進入羅馬。                                                 Ｖ早Ｖ午Ｖ晚
第九天 8/06（五）羅馬－比薩－佛羅倫斯
早餐後驅車前往比薩。參觀伽利略實驗「自由落體」之鐘塔、發現「鐘擺原理」之主教堂及洗禮堂、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比薩斜塔。接著前往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佛羅倫斯的麥迪奇家族在教會史上具有相當關鍵的地位。此家族在16世紀產生兩位教皇，其中一位就是販賣贖罪劵而導致馬丁路德展開宗教改革的教皇利歐十世。我們首先前往米開朗基羅廣場，在此台地整個佛羅倫斯的中心美景盡收眼底。接著前往位於聖馬可廣場的藝術學院，米開朗基羅最著名的雕塑「大衛像」即收藏於此。最後參觀市政廳廣場以及世界上第三大教堂聖母百花大教堂。                                                      Ｖ早Ｖ午Ｖ晚
第十天 8/07（六）佛羅倫斯－威尼斯
早餐後前往水都「威尼斯」。首先參觀具拜占庭風格的聖馬可教堂，接著您將可自由的漫步於威尼斯的小巷街坊；您也可搭乘威尼斯特有的小船擺渡於威尼斯水城之中。                    Ｖ早Ｖ午Ｖ晚
第十一天 8/08（日）威尼斯─維諾那─米蘭－羅馬－台北
早餐後前往維諾那。維諾那係莎士比亞筆下著名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場景，我們將參觀茱麗葉故居並漫步於史卡利傑石板古橋及舊城區等著名景點。接著前往北義工商大城米蘭。參觀米蘭大教堂廣場。此外在史卡拉廣場您可一睹米蘭的城市風采。傍晚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夜宿機上。
Ｖ早Ｖ午Ｘ晚
第十二天　8/09（一）台北
班機於晚上抵達桃園機場，結束此一深度難忘的保羅行蹤【三】之旅。              Ｘ早Ｘ午Ｘ晚
團 體 報 價 說 明 書（二）

一、車    輛：26人以下為25~35座中型遊覽車。27人以上為50~55座大型遊覽車。

二、餐    膳：1. 候機轉機時，若逢用餐時段，該餐煩請自理。

        2. 每餐均不含水、飲料。

  　       3. 全程共10餐9午餐9晚餐。

   　     4. 早餐：在飯店內使用美式自助早餐。

      　   5. 午餐：當地或中式餐廳使用。( 中式餐為六菜一湯 )

        　 6. 晚餐：當地或中式餐廳使用。( 中式餐為六菜一湯 )

三、參考航班：CI中華航空  AZ義大利航空
	啟　　程
	抵　　達
	航　　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台　　北
	德    里
	CI  071
	08：25
	13：10
	7．15

	德    里
	羅    馬
	CI  071
	14：25
	18：40
	7．457777

	羅    馬
	瓦 雷 塔
	AZ 886
	12：05
	13：35
	01．30

	米    蘭
	羅    馬
	AZ2109
	19：00
	20：10
	01．12

	羅    馬
	德    里
	CI  072
	22：40
	10：55+1
	8．45

	德    里
	台　　北
	CI  072
	12：10
	20：20
	5．40


四、住　　宿：全程共住宿10夜。（包括第六天自迦大利亞搭乘夜臥遊輪前往拿波里）
	 城    市
	住　　宿　　飯　　店
	

	 瓦 雷 塔
	 Juliani
	或同級
	四星級

	 蘇 倫 多
	 La Sorisa
	或同級
	四星級

	羅    馬
	 Central Park
	或同級
	四星級

	佛羅倫斯
	 Golden Tulip
	或同級
	四星級

	威 尼 斯
	 Antony
	或同級
	四星級

	 米    蘭
	 Adi Doria Grand
	或同級
	四星級


	耶路撒冷旅行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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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世界信仰之旅的旅行社


台南：(06) 235-7333（代表號）
      台北：(02) 2507-3253

團體報名及作業時程表

一、團　　名：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
二、日　　期：2010年7月29日（四）~ 8月09日（一）
三、報    名：報名時請填寫(報名表，連同(護照影印本、(身分證影印本及(訂金匯款收據，

傳真到耶路撒冷旅行社。

電　話：（06）2357 333 　傳　真：（06）2081 927

或郵寄：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149號6樓之11　耶路撒冷旅行社 收

四、報名須知：團體確定成行後，若取消參團，則退還訂金的標準如下：

1. 距離出團日90天前取消參團者，訂金全數退還。

2. 距離出團日89天至60天前取消參團者，訂金退還10,000元。

3. 距離出團日59天至31天前取消參團者，訂金退還5,000元。

4. 距離出團日15天至30天前取消參團者，訂金退還3,000元。

5. 距離出團日10天內取消參團者，訂金全部無法退還。

※取消參團時若已辦理證照及已開立機票，則必須另外支付相關證照費及退票手續費。

              上述退費標準參考內政部觀光局制頒的「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7及28條的條文。

               退費日期為行前說明會結束後的一週內，以即期支票寄交；若於行前說明會結束之後     才取消參團，退費日期則為告知之後的十天內，以即期支票寄交。

五、收件日期：2010年07月03日( 六 )（指收護照正本）。

六、說 明 會：2010年07月03日( 六 ) 上午10：00說明會當天將收團費尾款。
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  保羅行蹤【三】 報名表   《出發日期：2010年07月29日》
	團名：0729IM12CI保羅行蹤 －【馬爾他、義大利十二日】
	報 名 日 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所 屬 教 會
	

	身 份 證字號
	
	出 生 日 期
	

	電       話
	
	手       機
	

	通 信 地 址
	

	E-MAIL
	

	    本人已經詳閱耶路撒冷旅行社有限公司所附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及［報名須知］，並同意遵守所載內容規定。   旅客（代表人）簽名：                 

	備    註
	報名時請繳交訂金【現金】NT.20,000元

◎匯款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 東台南分行 ( ATM轉帳銀行代號：017)

☆帳  號：065 0900 1640 ＊戶  名：耶路撒冷旅行社有限公司

★電匯及ATM轉帳『務必提供後5碼』後，請務必回電告知或是傳真收據，確保你的權益。電　話：（06）2357 333 　傳　真：（06）2081 927


有任何問題，請連絡您的服務專員：陳正德弟兄　電話：0937 569 747
	國外(團體)旅遊契約書
	交通部觀光局八十九年五月四日 觀業八十九字第○九八○一號函修正發布
交通部觀光局93年11月5日觀業字第0930030216號函公告：增訂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第28條之1


立契約書人（本契約審閱期間一日，2009年11月30日由甲方攜回審閱）

(旅　客姓名)　 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     (以下稱甲方)

(旅行社名稱)　
耶路撒冷旅行社有限公司 　(以下稱乙方)
第 一 條：（國外旅遊之意義）

本契約所謂國外旅遊，係指到中華民國疆域以外其他國家或地區旅遊。
赴中國大陸旅行者，準用本旅遊契約之規定。
第 二 條：（適用之範圍及順序）

甲乙雙方關於本旅遊之權利義務，依本契約條款之約定定之；本契約中未約定者，適用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
附件、廣告亦為本契約之一部。
第 三 條：（旅遊團名稱及預定旅遊地）

一、旅遊地區（國家、城市或觀光點）： 馬爾他、義大利。
二、行程：如附行程表。
前項記載得以所刊登之廣告、宣傳文件、行程表或說明會之說明內容代之，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如載明僅供參考或以外國旅遊業所提供之內容為準者，其記載無效。
第 四 條：（集合及出發時地）

甲方應於2010年07月29日06：20於桃園國際機場中華航空公司團體櫃台準時集合出發。甲方未準時到約定地點集合致未能出發，亦未能中途加入旅遊者，視為甲方解除契約，乙方得依第二十七條之規定，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 五 條：（旅遊費用）

旅遊費用：如附行程表。
甲方應依下列約定繳付：
1.簽訂本契約時，甲方應繳付訂金每人新台幣二萬元整。
2.其餘款項於說明會時繳清。
除經雙方同意並增訂其他協議事項於本契約第三十六條，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要求增加旅遊費用。
第 六 條：（怠於給付旅遊費用之效力）

甲方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怠於給付旅遊費用者，乙方得逕行解除契約，並沒收其已繳之訂金。如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第 七 條：（旅客協力義務）
旅遊需甲方之行為始能完成，而甲方不為其行為者，乙方得定相當期限，催告甲方為之。甲方逾期不為其行為者，乙方得終止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
旅遊開始後，乙方依前項規定終止契約時，甲方得請求乙方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由甲方附加年利率_0_％利息償還乙方。 
第 八 條：（交通費之調高或低）

旅遊契約訂立後，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之票價或運費較訂約前運送人公布之票價或運費調高或調低逾百分之十者，應由甲方補足或由乙方退還。
第 九 條：（旅遊費用所涵蓋之項目）

甲方依第五條約定繳納之旅遊費用，除雙方另有約定以外，應包括下列項目：
1.代辦出國手續費：乙方代理甲方辦理出國所需之手續費及簽證費及其他規費。
2.交通運輸費：旅程所需各種交通運輸之費用。
3.餐飲費：旅程中所列應由乙方安排之餐飲費用。
4.住宿費：旅程中所列住宿及旅館之費用，如甲方需要單人房，經乙方同意安排者，甲方應補繳所需差額。
5.遊覽費用：旅程中所列之一切遊覽費用，包括遊覽交通費、導遊費、入場門票費。
6.接送費：旅遊期間機場、港口、車站等與旅館間之一切接送費用。
7.行李費：團體行李往返機場、港口、車站等與旅館間之一切接送費用及團體行李接送人員之小費，行李數量之重量依航空公司規定辦理。
8.稅捐：各地機場服務稅捐及團體餐宿稅捐。
9.服務費：領隊及其他乙方為甲方安排服務人員之報酬。
第 十 條：（旅遊費用所未涵蓋項目）

第五條之旅遊費用，不包括下列項目：
1.非本旅遊契約所列行程之一切費用。
2.甲方個人費用：如行李超重費、飲料及酒類、洗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行程外陪同購物之報酬、自由活動費、個人傷病醫療費、宜自行給與提供個人服務者（如旅館客房服務人員）之小費或尋回遺失物費用及報酬。
3.未列入旅程之簽證、機票及其他有關費用。
4.宜給與導遊、司機、領隊之小費。
5.保險費：甲方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之費用。
6.其他不屬於第九條所列之開支。
前項第二款、第四款宜給與之小費，乙方應於出發前，說明各觀光地區小費收取狀況及約略金額。
第 十一 條：（強制投保保險）
乙方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責任保險及履約保險。
乙方如未依前項規定投保者，於發生旅遊意外事故或不能履約之情形時，乙方應以主管機關規定最低投保金額計算其應理賠金額之三倍賠償甲方。
第 十二 條：（組團旅遊最低人數）

本旅遊團須有 16人以上簽約參加始組成。如未達前定人數，乙方應於預定出發之七日前通知甲方解除契約，怠於通知致甲方受損害者，乙方應賠償甲方損害。
乙方依前項規定解除契約後，得依下列方式之一，返還或移作依第二款成立之新旅遊契約之旅遊費用。
1.退還甲方已交付之全部費用，但乙方已代繳之簽證或其他規費得予扣除。
2.徵得甲方同意，訂定另一旅遊契約，將依第一項解除契約應返還甲方之全部費用，移作該另訂之旅遊契約之費用全部或一部。
第 十三 條：（代辦簽證、洽購團體）

如確定所組團體能成行，乙方即應負責為甲方申辦護照及依旅程所需之簽證，並代訂妥機位及旅館。乙方應於預定出發七日前，或於舉行出國說明會時，將甲方之護照、簽證、機票、機位、旅館及其他必要事項向甲方報告，並以書面行程表確認之。乙方怠於履行上述義務時，甲方得拒絕參加旅遊並解除契約，乙方即應退還甲方所繳之所有費用。
乙方應於預定出發日前，將本契約所列旅遊地之地區城市、國家或觀光點之風俗人情、地理位置或其他有關旅遊應注意事項儘量提供甲方旅遊參考。
第 十四 條：（因旅行社過失無法成行）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之旅遊活動無法成行時，乙方於知悉旅遊活動無法成行者，應即通知甲方並說明其事由。怠於通知者，應賠償甲方依旅遊費用之全部計算之違約金；其已為通知者，則按通知到達甲方時，距出發日期時間之長短，依下列規定計算應賠償甲方之違約金。
1.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三十一日以前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2.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3.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4.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5.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甲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前項各款標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第 十五 條：（非因旅行社之過失無法成行）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旅遊團無法成行者，乙方於知悉旅遊活動無法成行時應即通知甲方並說明其事由；其怠於通知甲方，致甲方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第 十六 條：（因手續瑕疵無法完成旅遊）

旅行團出發後，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因簽證、機票或其他問題無法完成其中之部分旅遊者，乙方應以自己之費用安排甲方至次一旅遊地，與其他團員會合；無法完成旅遊之情形，對全部團員均屬存在時，並應依相當之條件安排其他旅遊活動代之；如無次一旅遊地時，應安排甲方返國。
前項情形乙方未安排代替旅遊時，乙方應退還甲方未旅遊地部分之費用，並賠償同額之違約金。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遭當地政府逮捕、羈押或留置時，乙方應賠償甲方以每日新台幣二萬元整計算之違約金，並應負責迅速接洽營救事宜，將甲方安排返國，其所需一切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 十七 條：（領隊）

乙方應指派領有領隊執業證之領隊。
甲方因乙方違反前項規定，而遭受損害者，得請求乙方賠償。
領隊應帶領甲方出國旅遊，並為甲方辦理出入國境手續、交通、食宿、遊覽及其他完成旅遊所須之往返全程隨團服務。
第 十八 條：（證照之保管及退還）

乙方代理甲方辦理出國簽證或旅遊手續時，應妥慎保管甲方之各項證照，及申請該證照而持有甲方之印章、身分證等，乙方如有遺失或毀損者，應行補辦，其致甲方受損害者，並應賠償甲方之損失。
甲方於旅遊期間，應自行保管其自有之旅遊證件，但基於辦理通關過境等手續之必要，或經乙方同意者，得交由乙方保管。
前項旅遊證件，乙方及其受僱人應以善良管理人注意保管之，但甲方得隨時取回，乙方及其受僱人不得拒絕。
第 十九 條：（旅客之變更）

甲方得於預定出發日  21 日前，將其在本契約上之權利義務讓與第三人，但乙方有正當理由者，得予拒絕。
前項情形，所減少之費用，甲方不得向乙方請求返還，所增加之費用，應由承受本契約之第三人負擔，甲方並應於接到乙方通知後   3  日內協同該第三人到乙方營業處所辦理契約承擔手續。
承受本契約之第三人，與甲乙雙方辦理承擔手續完畢起，承繼甲方基於本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
第 二十 條：（旅行社之變更）

乙方於出發前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將本契約轉讓其他旅行業，否則甲方得解除契約，其受有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甲方於出發後始發覺或被告知本契約已轉讓其他旅行業，乙方應賠償甲方全部團費百分之五之違約金，其受有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第 二十一 條：（國外旅行業責任歸屬）
乙方委託國外旅行業安排旅遊活動，因國外旅行業有違反本契約或其他不法情事，致甲方受損害時，乙方應與自己之違約或不法行為負同一責任。但由甲方自行指定或旅行地特殊情形而無法選擇受託者，不在此限。
第 二十二 條：（賠償之代位）

乙方於賠償甲方所受損害後，甲方應將其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乙方，並交付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所需之相關文件及證據。
第 二十三 條：（旅遊內容之實現及例外）

旅程中之餐宿、交通、旅程、觀光點及遊覽項目等，應依本契約所訂等級與內容辦理，甲方不得要求變更，但乙方同意甲方之要求而變更者，不在此限，惟其所增加之費用應由甲方負擔。除非有本契約第二十八條或第三十一條之情事，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或理由變更旅遊內容，乙方未依本契約所訂等級辦理餐宿、交通旅程或遊覽項目等事宜時，甲方得請求乙方賠償差額二倍之違約金。
第 二十四 條：（因旅行社之過失致旅客留滯國外）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留滯國外時，甲方於留滯期間所支出之食宿或其他必要費用，應由乙方全額負擔，乙方並應儘速依預定旅程安排旅遊活動或安排甲方返國，並賠償甲方依旅遊費用總額除以全部旅遊日數乘以滯留日數計算之違約金。
第 二十五 條：（延誤行程之損害賠償）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行程期間，甲方所支出之食宿或其他必要費用，應由乙方負擔。甲方並得請求依全部旅費除以全部旅遊日數乘以延誤行程日數計算之違約金。但延誤行程之總日數，以不超過全部旅遊日數為限，延誤行程時數在五小時以上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算。
第 二十六 條：（惡意棄置旅客於國外）

乙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甲方棄置或留滯國外不顧時，應負擔甲方於被棄置或留滯期間所支出與本旅遊契約所訂同等級之食宿、返國交通費用或其他必要費用，並賠償甲方全部旅遊費用之五倍違約金。
第 二十七 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通知乙方解除本契約，但應繳交證照費用，並依下列標準賠償乙方：
1.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三十一日以前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2.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3.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4.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一日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5.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日或開始後到達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簽證費後計算之。
乙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一項之標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第 二十八 條：（出發前有法定原因解除契約）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本契約之全部或一部無法履行時，得解除契約之全部或一部，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乙方應將已代繳之規費或履行本契約已支付之全部必要費用扣除後之餘款退還甲方。但雙方於知悉旅遊活動無法成行時應即通知他方並說明事由；其怠於通知致使他方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為維護本契約旅遊團體之安全與利益，乙方依前項為解除契約之一部後，應為有利於旅遊團體之必要措置（但甲方不得同意者，得拒絕之），如因此支出必要費用，應由甲方負擔。
第 二十八 條之一：（出發前有客觀風險事由解除契約）
出發前，本旅遊團所前往旅遊地區之一，有事實足認危害旅客生命、身體、健康、財產安全之虞者，準用前條之規定，得解除契約。但解除之一方，應按旅遊費用百分之_0__補償他方（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第 二十九 條：（出發後旅客任意終止契約）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後中途離隊退出旅遊活動時，不得要求乙方退還旅遊費用。但乙方因甲方退出旅遊活動後，應可節省或無須支付之費用，應退還甲方。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後，未能及時參加排定之旅遊項目或未能及時搭乘飛機、車、船等交通工具時，視為自願放棄其權利，不得向乙方要求退費或任何補償。
第 三十 條：（終止契約後之回程安排）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後，中途離隊退出旅遊活動，或怠於配合乙方完成旅遊所需之行為而終止契約者，甲方得請求乙方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立即附加年利率_0_％利息償還乙方。
乙方因前項事由所受之損害，得向甲方請求賠償。 
第 三十一 條：（旅遊途中行程、食宿、遊覽項目之變更）

旅遊途中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法依預定之旅程、食宿或遊覽項目等履行時，為維護本契約旅遊團體之安全及利益，乙方得變更旅程、遊覽項目或更換食宿、旅程，如因此超過原定費用時，不得向甲方收取。但因變更致節省支出經費，應將節省部分退還甲方。 甲方不同意前項變更旅程時得終止本契約，並請求乙方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立即附加年利率_0_％利息償還乙方。
第 三十二 條：（國外購物）

為顧及旅客之購物方便，乙方如安排甲方購買禮品時，應於本契約第三條所列行程中預先載明，所購物品有貨價與品質不相當或瑕疵時，甲方得於受領所購物品後一個月內請求乙方協助處理。
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名義要求甲方代為攜帶物品返國。
第 三十三 條：（責任歸屬及協辦）

旅遊期間，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搭乘飛機、輪船、火車、捷運、纜車等大眾運輸工具所受損害者，應由各該提供服務之業者直接對甲方負責。但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協助甲方處理。
第 三十四 條：（協助處理義務）

甲方在旅遊中發生身體或財產上之事故時，乙方應為必要之協助及處理。
前項之事故，係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其所生之費用，由甲方負擔。但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協助甲方處理。
第 三十五 條：（誠信原則）

甲乙雙方應以誠信原則履行本契約。乙方依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委託他旅行業代為招攬時，不得以未直接收甲方繳納費用，或以非直接招攬甲方參加本旅遊，或以本契約實際上非由乙方參與簽訂為抗辯。
第 三十六 條：（其他協議事項）

甲乙雙方同意遵守下列各項：

前項協議事項，如有變更本契約其他條款之規定，除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其約定無效，但有利於甲方者，不在此限。
訂約人：
甲方：
住　　　址：
簽約代表人：
電　　　話：
乙方：耶路撒冷旅行社有限公司
註冊編號：交觀甲字第5937號
負　責　人：陳瑞玲

簽約代表人：陳正德
住　　　址：台南市林森路一段149號6樓之11
電　　　話：06-235-7333

簽約日期：主後　　　　年　　　　月　　　　日（如未記載以交付訂金日為簽約日期）

全台唯一專業操作








